
2011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
课题招标立项通知书
河南科技大学：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决策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豫政[2007]55号)精神，根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办法》(豫政研[2007]19号)，2011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经专家评审，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评审委员会审批，您单位共有贰拾贰项获准立项（名单附后）。 请各单位加强对中标课题的管理，并为中标课题的完成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具体规定通知如下：

（1） 课题完成时间

课题负责人收到本通知后，申请书即成为有约束力的协议。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须承担保证责任。自立项通知日期始，课题完成时间为1年；为保证课题研究质量，立项当年不予结项，原则上提前结项时间不得早于6个月。
（二）经费资助

1、资助经费低于申请资助额或无经费资助的项目，课题组可以不接受。一经接受，课题组不能以资助金额不足或无经费资助为由，擅自变更原设计的最终成果形式和内容。如有变更，必须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

2、有资助课题的经费于立项通知书下发后拨付，批准后的课题经费不再追加。课题经费拨付的账号、开户行、户名如有变动，须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以便准确拨款。

　　3、中标单位在研究经费的使用管理上，要坚持专款专用，厉行节约，严格遵守财务制度。课题完成后要向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研究资助经费使用情况清单。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提取的管理费，不得超过拨款总额的5％，单项不得超过1000元。

（三）课题管理

　　 1、课题负责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的实施。

2、课题重要活动、召开阶段性成果发布或专题研讨会，应及时告知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办公室。

3、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撤消课题，并视情况对课题负责人给予处理。

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

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低；

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

抄袭或沿袭已有的研究成果；

获准延期6个月，但到期仍不能完成；

课题资助经费在使用过程中违反财务制度，并受到处理。

（三）成果要求与结项
１、研究成果须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结合实际，体现创新，强调对特点、规律的把握和政策建议的操作性。观点上要有新意，敢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

２、凡正式出版和发表的研究成果，专著类必须在“封面”或“封二”的位置注明“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字样，研究报告、论文类必须在显著位置注明“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字样。

３、课题成果形式必须是研究报告，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篇幅不得少于10000字。结项时，除提交研究报告外,还须以主要观点为内容在公开刊物上至少发表1篇论文，同时提供3000—5000字的决策建议文稿，以便供领导参阅。研究报告和决策建议文稿各打印2份，并提交电子文档1份（电子信箱：yjskyc@126.com）；公开发表的文章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各１份，审验后原件返回。

　　４、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须有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审批。对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的课题，将不予结项。

变更与添增课题负责人；

变更课题名称；

变更成果形式；

对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

因故终止或撤消课题。

5、对于撤消的、不予结项的课题主持人，取消其五个年度的申请资格；对于资助性课题，由中标单位追回资助经费。结项时被评为“暂缓结项”等级的课题，六个月后仍不能结项的，其主持人取消其五个年度的申请资格。

6、为确保课题研究质量，结项的当年原则上不能申报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
7、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立项通知书下发到中标单位，由单位通知个人；研究成果结项由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办公室）统一收交、呈报；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办公室不再受理个人呈报的材料。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办公室设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

联系人：  杨俊荣

联系电话：0371-65506301  65908090
电子邮箱：yjskyc@126.com
通讯地址：郑州市政一街5号（450003）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办公室
201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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